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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僅為提供信息之目的，並不構成取得、購買或認購證券的一項邀請或要約。

證券未曾亦將不會按照經修改的美國《1933 年證券法》（「美國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州

或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證券法予以登記。本公告不得直接或間接於或向美國境內發放。本公

告不構成或作爲在美國購買或認購證券的一項要約或招攬的任何部分。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和香港中央結

算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

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本公告備有中、英文本。公告的釋義，以中文本為準，英文本僅供參考。本公告的中、英

文本如有不一致之處，應以中文本為準。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公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財政部」）

於 2027 年到期的年利率為 1.75 厘的人民幣 40 億元國債

（與於 2027 年到期的年利率為 1.75 厘的人民幣 35 億元國債合併構成單一系列）

發行價格: 100.20%（上市代碼：89008）

及 

於 2028 年到期的年利率為 1.80 厘的人民幣 40 億元國債

（與於 2028 年到期的年利率為 1.80 厘的人民幣 30 億元國債合併構成單一系列）

發行價格: 100.41%（上市代碼：89009）

及 

於 2030 年到期的年利率為 1.88 厘的人民幣 30 億元國債

（與於 2030 年到期的年利率為 1.88 厘的人民幣 30 億元國債合併構成單一系列）

發行價格: 100.85%（上市代碼：89010）

及 

於 2040 年到期的年利率為 2.10 厘的人民幣 15 億元國債

發行價格: 100.00%（上市代碼：89015）

（合稱「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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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如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五日的招標章程所述，已從香港聯交所取得國債上市及

買賣許可的確認。預期國債上市將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作

為財務代理、發行及交存代理及上市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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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關於國債的進一步細節，投資者應參考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五日的招標章程。

另外，投資者應注意，國債的利率固定。如果人民幣利率於國債期限內上升，國債

市場價格將會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閣下在最終到期日前賣出國債，則閣下可

能承受市場價格下降帶來的損失。國債並無任何評級。

上市及交易

國債將會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及國債將會獲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公

司」）接納為合資格證券，從國債的發行日之後的香港營業日起可於中央結算及交

收系統（「中央證券結算系統」）寄存、結算及交收。上市的國債之報價及買賣價，

將會以其本金金額作基準，並用百分比表示。例如，若價格為「99.50」，即代表

是國債本金金額的 99.50%。

上市既不能保證國債會有一個交投活躍的二手交易市場，也不能保證國債持有人能

夠就國債持有人希望購買或出售的國債本金金額取得一個確定的買入價或確定的賣

出價。由於國債未必會有一個活躍的二級市場，故國債持有人應注意其可能需持有

國債直至到期。

通過香港聯交所的國債之買賣，須於買賣日期後第二個交收日於中央證券結算系統

進行交收。買方及賣方均須就國債的交易代價繳付以下的費用及徵費：

- 有關交易金額的 0.00015%作為會財局交易徵費；

- 有關交易金額的 0.0027%作為證監會交易徵費；及

- 有關交易金額的 0.00565%作為交易費。

此外，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亦可能會徵收國債交易金額的

0.002%的投資者賠償徵費，不過在本公告之日，證監會正暫停徵收此項收費。

中央證券結算系統內的所有活動均須根據不時生效的《中央證券結算系統一般規則》

及《中央證券結算系統運作程序規則》進行。

閣下可以下列方法出售所持有的國債：

- 透過香港聯交所出售；或

- 以「場外交易」的形式出售。

閣下只有在直接透過香港結算公司或經閣下的證券經紀持有國債的情況下，方可經

香港聯交所出售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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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閣下直接透過香港結算公司或經閣下的證券經紀持有國債，閣下可以透過香港

聯交所出售國債。

倘若閣下直接透過香港結算公司或經閣下的證券經紀持有國債，並希望以場外交易

的形式出售國債，閣下需指示香港結算公司或閣下的證券經紀把閣下希望出售的國

債轉移予交易方。然而，有關的交易方、香港結算公司及/或閣下的證券經紀可能會

就該等轉移向閣下收取費用。

倘若閣下並非直接透過香港結算公司或經閣下的證券經紀持有國債，閣下能按以下

方法出售閣下所持有的國債。

倘若閣下並非直接透過香港結算公司或經閣下的證券經紀持有國債，閣下可以以場

外交易的形式出售國債。

倘若閣下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營運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

統」）或透過在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直接或間接的託管人持有國債，並希望經香

港聯交所出售該等國債，閣下須先將閣下希望出售的國債由閣下的債務工具中央結

算系統帳戶，或指示閣下的託管人將閣下希望出售的國債由閣下在該託管人開立的

證券或投資帳戶，轉移到閣下在香港結算公司開立的投資者戶口或到閣下在證券經

紀開立的證券或託管帳戶中，方可經香港聯交所出售閣下所持有的國債。閣下的託

管人、香港結算公司及/或閣下的證券經紀可能會就該等轉移向閣下收取費用。假如

閣下未有在香港結算公司開立投資者戶口，亦沒有在證券經紀開立證券或託管帳戶，

閣下須為此目的開立上述有關帳戶。在這些情況下，香港結算公司或閣下的證券經

紀可能會因應其必須遵守的監管及內部規定而對閣下作出評估。或者，閣下的託管

人有可能可以將國債轉移到其透過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及中央證券結算系統於香

港結算公司開立的股份戶口中（換言之，閣下的託管人有可能可以擔任證券經紀的

角色）。閣下的託管人及/或香港結算公司可能會就上述轉移向閣下收取費用。

國債轉移

國債可以透過帳面過帳的方式從一個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帳戶轉到另一個債務工

具中央結算系統帳戶。閣下可以把閣下的國債轉移予下列人士：

- 在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持有帳戶的人士；

- 在香港結算公司持有投資者戶口的人士；

- 在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持有帳戶的託管人；或

- 在託管人或證券經紀持有證券或託管帳戶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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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轉移國債有關的交收及結算是透過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並根據適用於該系統

的規則進行的。該等轉移將受限於適用的閣下與託管人、香港結算公司或證券經紀

的協議條款。

國債的法律文件

閣下可於國債尚未償還時前往財務代理的辦事處（地址為香港中環畢打街 20 號），

查閱下列文件的副本（倘閣下索取任何影印本，須支付合理費用）。該辦事處僅於

正常辦公時間開放，星期六、日或公眾假期休息。

-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

- 財務代理協議（中文本及英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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